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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E_B6_E8_B4_A8_E9_c80_316685.htm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关于加强口岸卫生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2006年10

月18日 国质检卫[2006]461号）各直属检验检疫局： 为贯彻《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结合国际传染

病流行态势复杂多变，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有发生，口

岸卫生应急管理工作基础仍然比较薄弱，体制、机制、法制

建设尚不完善，预防和处置口岸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不

高的实际，总局就全面加强口岸卫生应急管理工作提出以下

意见： 一、明确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

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

观，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充分依靠法制、科技和人民

群众，以保障公众生命财产安全为根本，以落实和完善应急

预案为基础，以提高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为重

点，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最大程度地减少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及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危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工作目标。 在“

十一五”期间，建立健全口岸卫生应急预案体系；健全统一

指挥、分级负责、属地为主的口岸卫生应急管理体制，落实

领导责任制，加强应急管理机构和应急处置队伍建设；构建

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应急管理机制

，建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预报信息系统和应急管理保障

体系；完善口岸卫生应急管理法律法规。 二、加强应急管理

规划和制度建设 (一)落实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建设规



划。 各直属检验检疫局要依据国务院《“十一五”期间国家

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体系建设规划》和总局《“十一五”口岸

卫生检疫发展规划》、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卫生条例(2005)》

，优化、整合资源，统一规划口岸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预

警、监测、处置等方面的项目和基础设施，科学指导各项应

急管理体系建设，合理布局重点建设项目，统筹规划应对突

发公共事件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建设。 (二)加强口岸卫生应急

预案体系建设和管理。 各直属检验检疫局要抓紧完善修订本

局及分支局(办事处)的预案，加强对预案的动态管理，明确

各类口岸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范措施和处置程序，做好各

级、各类相关预案的衔接工作。狠抓预案的可操作性、针对

性和实效性。狠抓预案落实，经常性地开展预案演练，特别

是涉及多个地区和部门的预案，要通过开展联合演练等方式

，促进各单位的协调配合和职责落实。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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